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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鹿 港 高 級 中 學 1 1 1 學 年 度 

「 學 生 在 校 作 息 時 間 規 劃 」 公 聽 會 實 施 計 畫 

壹、 依據：依教育部111年3月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26379號函「教

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」辦理

(如附件1)。 

貳、 目的：為辦理本校「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」，特召開本公聽會

以廣徵各方意見，作為後續推動之憑據。 

參、 辦理單位：學務處。 

肆、 參加對象：學生班聯會代表、家長會代表及導師代表，並歡迎關

心本規劃之學生、家長或教師自由參加。 

伍、 會議時間及地點：111年4月20日(三)中午12:30至13:10時，於本

校5F會議室。 

陸、 會議議程：公聽會議程表(如附件2)。 

柒、 會議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參加人數過多時，以5F會議室可容納人數為上限。 

二、 為使與會者有充分發言機會，並提高會議效率及品質，發言請

遵循下列原則： 

（一） 本會議發言採舉手制，於生輔組報告完竣，經主持人宣布，

開放舉手發言，並依主持人所安排發言順序進行發言。 

（二） 發言時請先說明單位(班級)、職稱、姓名，便於記錄；每

次以1人發言為原則。 

（三） 發言儘量扼要，每人每次以3分鐘為限，承辦單位將於2

分30秒時提醒第1次，3分提醒第2次。 

（四） 發言時段末10分鐘若發言人數偏多，為讓與會者均有發言

機會，主持人得縮減每人發言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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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每人發言次數以1次為原則，如會議結束前已無未發言者

舉手，則開放已發言者發言。 

三、 如有妨礙會議進行，經主持人提醒未改善者，得將該參加者請

出會場。 

捌、 承辦人資訊： 

一、 學務處生輔組：黃信評教官。 

二、 連絡電話及分機：04-7772403#312。 

玖、 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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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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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鹿 港 高 級 中 學 1 1 1 學 年 度 

「 學 生 在 校 作 息 時 間 規 劃 」 公 聽 會 議 程 表 

 

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

12:25-12:30 會議開放進場 生輔組長 

12:30-12:40 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

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

事項」簡報說明 

 

生輔組長 

12:40-13:10 綜合座談 學務主任 

13:10 會議結束 生輔組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2 


